津农科办〔2009〕4号

关于实行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
进展季度报告制度的通知
有农业的区县科委、农口局院科技管理部门：
为加强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监督管理，决定实行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进展季度报告制度。项目承担单位，要填写《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进展季度报告表》（以下简称“季度报告表”），并于下季度第一个月的前5日内报到所属区县、局院科技管理部门审核。由科技管理部门汇总所属项目，于当月15日前送到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
2009年度第二、三季度的“季度报告表”请于10月15日前送到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
请明确1-2名项目主管，组织有关单位按时报送“季度报告表”，“季度报告表”要记入项目档案，并做为项目验收凭证之一。
附：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进展季度报告表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联系人：辛永波    联系电话：23005926）
主题词：项目  季度  报告  通知               （共印35份）

抄报：沈欣、李伟桥同志
天津市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办公室         2009年8月28日印发

附

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进展季度报告表

承担单位盖章：                                        年度第    季度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组成员姓名及人数
	
	项目类别
	

	累计到位额（万元）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万元）
	
	科技示范户
	累计建立（户）
	

	季末余额（万元）
	
	
	
	
	本季度新建（户）
	


	执行情况
	经费使用情况

	序号
	实施主要内容
	序号
	取得主要成果
	序号
	经费实际支出说明（请按实际票据填写）
	金额（元）

	1
	
	1
	
	1
	
	

	2
	
	2
	
	2
	
	

	3
	
	3
	
	3
	
	

	4
	
	4
	
	合计
	

	项目执行存在问题
	
	工作建议
	

	注：新建科技示范户请填写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科技示范户表格
	（可加页）

	项目主持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签字）                        区县局院科技项目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累计到位额（万元）、季末余额（万元）为市财政资助经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为自筹和财政总额；经费使用情况是按照本季度，每一张票据填写，如果是出租车费可填写多少张多少钱，其余按照每一张票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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